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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6月24日「2020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 

臺商座談會建議事項辦理情形彙整表 
          

 

                  

臺商建議事項 
辦理 

機關 
辦理情形 

一、疫情防疫相關建議 

(一)江蘇、廣東的臺商眾多，目

前兩岸航點不足，臺商若要

返回工作崗位，多透過上海

中轉，並在上海隔離 14天，

不僅曠日廢時，同時也增加

染疫風險。希望政府加速推

動臺商從臺灣包機赴陸(空

機返回)之「單向包機」直飛

江蘇的簡便方式，讓臺商、

臺幹能夠儘速返回工作崗

位。經協調江蘇臺辦初步同

意這個模式，因此希望政府

體諒臺商困境，儘快推動相

關協商作業，幫助臺商返回

大陸工作地。 

 

 

交通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

中心)於 109年 4月 23日宣布，考

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

展，為維護國內防疫安全，繼續延

長限縮兩岸航空客運直航航線，現

行可利用臺灣往返北京首都、上海

浦東、廈門高崎及成都雙流等機場

之航線往來兩岸。交通部將持續配

合指揮中心防疫措施及整體兩岸

政策，辦理兩岸客運定期航班相關

事宜。 

 

(二)任職的企業專注在影像感測

器領域，全球市佔率約 65

％。美中貿易戰爆發後，積

極在臺灣尋找適當廠房、土

地以為因應，現面臨的困難

是陸籍專業技術人員欲來臺

技術指導、進行人員培訓，

卻無法順利申請入境，盼主

管機關協處相關問題。 

 

經濟部 

 

1.考量中國大陸疫情仍嚴峻且與

我國往來密切，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宣布，自本年 2 月 6 日

起，居住地在中國大陸各省市之

陸人暫緩入境。 

2.有關是否開放陸籍專業技術人

員來臺一節，廠商倘確有陸籍專

業技術人員來臺之特別需求或

急迫性事由，經濟部將適時向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反映臺商

意見，期能儘早放寬相關管制措

施，並依疫情指揮中心及主管機

關內政部移民署之規劃辦理。 

 

陸 委 會 彙 整 

109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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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東莞臺協包機專案成功

後，各地臺協也紛紛提出計

畫，目前中山、珠海、澳門

等幾個珠三角地區臺商協會

聯名呼籲，希望兩岸政府同

意比照東莞專案模式，讓臺

商搭包機抵達澳門後，無需

在澳門隔離 14日，先轉搭事

先安排好的包車返回珠海後

再進行核酸檢測，若檢測結

果呈現陰性，即可回工作地

自行隔離。雖因日前北京爆

發疫情，計畫暫時擱置，但

是廣東的疫情已相對平穩趨

緩，希望政府早日開放商務

綠色通道方便臺商往返兩

岸。 

 

交通部 

 

 

 

 

陸委會 

 

有關臺灣往返澳門航班方面，目前

雙方航空公司已依市場需求飛航

臺澳航班。 

 

 

自疫情發生以來，陸委會即非常關

切臺商返臺問題，先前已將臺商相

關反映及建議事項轉達疫情指揮

中心，惟涉及國內防控措施、境外

整體疫情的專業科學評估及解封

恢復常態生活的管理等，須整體評

估。 

(四)據報導自 6月 22日起，政府

開放實施短期入境商務人士

來臺居家檢疫天數縮短辦

法，建議將申請資格及申請

程序等細節公告周知。臺商

有密集往返兩岸的需求，是

否也可以讓大陸臺商比照短

期入境商務人士，提供比較

便利寬鬆的檢疫措施，如檢

附出發地的健康證明者，可

以免檢或縮短簡化檢疫程序

的時間。 

 

 

 

 

 

 

衛福部 

 

 

 

 

 

 

 

 

 

 

 

 

 

 

 

 

 

1.有關「短期商務人士入境申請縮

短居家檢疫作業規範」及申請程

序，業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全球資訊網武漢肺炎資訊

專區(https://www.cdc.gov.tw/ 

Category/List/YLAGYRTpwb-qMTY9w

P7wew) 

2.依「短期商務人士入境申請縮短

居家檢疫作業規範」之規定，出

發地為指揮中心公告之低感染

風險或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

區，且登機前 14天無其他國家/

地區旅遊史者，始可申請縮短來

臺居家檢疫天數。查目前大陸地

區非屬公告之低感染風險或中

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與前揭

條件不符，故往返兩岸之臺商尚

難適用該規定，惟公告之低感染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1%85%E5%AE%B6%E6%AA%A2%E7%96%AB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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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比照外籍人士讓臺商短

期商務入境可縮短隔離時

間，且大陸那麼大，不能因

北京疫情復發，就一直不放

寬隔離條件，政府應將大陸

分區域，執行不同的防疫措

施，例如珠三角、長三角疫

情已經很穩定，就可以納入

考慮放寬。 

 

 

 

 

 

 

 

陸委會 

風險或中低感染風險國家/地區

名單，將依各國之疫情規模及趨

勢、監測及檢驗量能、疫情資訊

透明度、所屬區域及鄰近國家疫

情狀況適時調整，原則每兩週滾

動修訂。 

 

1.目前國際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疫情仍然嚴重，各

國皆以管制跨境人員移動為防

疫之必要作為，政府現階段防疫

政策仍為「邊境嚴管」，盡可能

避免人員移動造成疫情傳播風

險。至入境後之防檢疫措施，自

本年 3 月 19 日起，所有返臺國

人均須配合居家檢疫或居家隔

離 14天。 

2.自本年 6 月 22 日起，短期商務

人士若同時符合以下四項基本

條件，可申請縮短居家檢疫時

間︰ 

⑴依指揮中心宣布可入境之人

士。 

⑵申請來臺停留天數小於 3 個

月。 

⑶短期入境從事商務活動(如：

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與

培訓、簽約等)商務人士。 

⑷出發地為指揮中心公告之低

感染風險或中低感染風險國

家/地區，且登機前 14天無其

他國家/地區旅遊史。 

3.有關臺商反映比照短期商務人

士入境縮短隔離時間，放寬自中

國大陸返臺相關防疫措施，涉及

對境外疫情監測判斷之專業評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6%AB%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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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目前每兩週滾動式檢討公布

低風險及中低風險之國家或地

區），以及國內防疫需求等整體

考量。本會將會同相關機關及疫

情指揮中心，持續研擬兼顧防疫

與臺商需求之作法，如有結果會

進一步對外說明。 

 

一、 「反滲透法」相關建議 

(一)對於合法的兩岸交流，政府

應予以鼓勵支持，讓國人安

心從事交流活動，建議「反

滲透法」的規範內容及違法

態樣應更加具體明確，並適

時向臺商宣導，以免臺商無

所適從。 

(二)「反滲透法」後續施行應明

確交待違法或不違法的相關

行為態樣，具體類型化，讓

各界瞭解執法標準。並向在

大陸工作經商的國人宣導，

不要讓臺商有誤觸法網的風

險。 

 

陸委會 

 

 

 

 

 

 

 

 

 

 

海基會 

 

 

 

 

 

 

反滲透法公布施行當日(本年 1 月

15 日)，陸委會已奉總統指示會同

相關機關及單位共同成立「因應反

滲透法施行協調小組」，持續推動

反滲透法的對外宣導與即時澄

清，讓民眾更了解法律規定；本小

組也針對違法或不違法的行為態

樣具體類型化，持續進行相關研議

工作，使執法標準更易於分辨瞭

解。 

 

海基會將配合政府政策，適時透過

各種管道提供反滲透法有關的資

訊或諮詢，也會利用舉辦相關活動

的機會向臺商宣導說明反滲透法

的內容。 

二、 兩岸關係相關建議 

(一) 目前兩岸關係嚴峻，期許海

基會繼續不分藍綠、沒有政

治色彩，上下一心地為臺商

做好服務工作，期盼兩岸早

日恢復各方面的交流。 

 

海基會 

 

 

 

 

 

海基會是政府與大陸臺商聯繫溝

通的重要平臺，一向秉持行政中立

的原則辦理臺商聯繫服務的工

作，做臺商的堅實後盾。未來仍將

繼續關懷臺商經營與生活，協助解

決相關問題並適時向政府反映臺

商意見，與臺商攜手為兩岸和平發

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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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商期盼兩岸和平發展，兩

岸關係不要太政治化，應讓

人民安心發展經濟。 

陸委會 1.政府致力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現

狀的立場一貫，依照中華民國憲

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

岸事務，並持續維護兩岸官方既

有聯繫機制，以保障國人權益福

祉。反觀中共持續對臺推動「一

國兩制」，加大施壓分化、緊縮

兩岸交流，破壞兩岸良性互動發

展。 

2.陸委會認為，兩岸關係正處於歷

史的轉折點，雙方都有責任謀求

長遠相處之道，政府持續敞開溝

通協商的大門，呼籲對岸應放棄

設置政治前提，在「和平、對等、

民主、對話」的基礎上，與我溝

通、化解分歧。 

 

 


